
 

 

                                                                                                                                                                                                                                                                             

（本欄納稅義務人不必填寫） 

          中華民國 114 年度個人所得基本稅額申報表 
 

（1）填寫本表前請參閱背面之填寫說明，或利用電話洽詢。   （2）請將本申報表裝訂於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書後，一併申報。                                                                                                                                                                                                                                                                         

格式 機關 服務區 箱   冊   號 頁號 

  

 
單位：新臺幣元   

納稅義務人姓名  
國民身分證    

統一編號 
          備註 

綜合所得稅一般結算申報書第 1 欄之納稅義務人、配偶及受扶養親屬，有
應計入基本所得額之項目時(即本表第 1~5 欄之項目)，均應合併於本表申
報，計算基本稅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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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額 

所得類別 
所得人 
姓名 

所得來源國家 
及給付單位名稱 

收入總額 
(1) 

成本及必要費用 
(2) 

所得額(3)=(1)-(2)或 
所得來源地稅務機關核發納稅

證明之核定所得額 
小計 合計 

稽徵機關 
審核 

     若為 
負數 

請填“0” 

 
A A51（＝A＋B+C） 

 

 

 

 

A52 
 

 

 

 

      

財產交易所得 
【請看背面說明三之（一）3】 

     B(若為負數，請填

寫“0”)      

CFC 營利所得【請看
背面說明一之一及
三之（一）2】 

所得人 
姓名 

所得來源國家 
(地區) 

受控外國企業名稱 
營利所得(F) 

(CFC 營利所得計算表 J 欄) 

C 

    

    

※適用外國特定專業人才租稅優惠者，免填報海外所得，請看背面說明三之（一）6。 
 

2 

受益人與要保

人非屬同一人

之人壽保險及

年金保險，受

益人受領之保

險給付 
【請看背面說明

三之（二）】 

非死亡 
給 付 

所得人 
姓名 

保單號碼 
所得發生處所 

給付金額 
給付金額 
小計 

所得額 
A11 

 

 

 

 

 

 

A12 

 

 

 

 

 

 

名稱 統一編號 

    
  

 

     

死 亡 

給 付 

     
 

(每一申報戶減除 3,740 萬元後

之餘額列入所得額) 

     

3 

有  
價  
證  
券  
交  
易  
所  
得 

以實際成

交價格及

原始取得

成本計算

損益者 
【請看背

面說明三

之(三)2】 

未在證券交易所上
市或未在證券商營
業處所買賣之公司
所發行或私募之股
票及表明股票權利
之證書 

所得人 
姓名 

所得發生處所 收入總額 
（1） 

成本認定法 
（擇一勾選） 成本及必要費用

(2) 

所得（損失）額 

（3）＝（1）－（2） 
小計 

AY（＝AQ－AV

）合計數若為負

數，請填寫 “0

” 

A21（＝AY+AX） 
 

A22 

名稱 統一編號 個別辨認法 加權平均法 

        AQ 
 

        

私募證券投資信託
基金之受益憑證 

        

        

以前年度交易損失扣除金額：依法可扣除 111、112 及 113 年度有價證券交易損失未扣除餘額，但以不超過本年度申報之以實際成

交價格減除原始取得成本及必要費用計算之有價證券交易所得額為限。【請看背面說明三之（三）3】 

AV 

無法證明

原始取得

成本者 
【請看背

面說明三

之（三）2

、（7）】 

未在證券交易所上
市或未在證券商營
業處所買賣之公司
所發行或私募之股
票及表明股票權利
之證書 

所得人 
姓名 

所得發生處所 收入總額 
（1） 

所得額 
（3）【請看背面說明三之（三）2、（7）】 

小計 
 

名稱 統一編號 

     AX 

     

私募證券投資信託
基金之受益憑證 

     

     

國內高風險新創事業公司所
發行或私募之股票及表明股
票權利之證書，其交易所得
免予計入基本所得額情形 
【請看背面說明三之（三）4】    

所得人 
姓名 

所得發生處所 
交割日 

收入總額 
（1）＝（a）×（b） 

高風險新創事業 
資格認定依據 

【請註記代號，詳背面說明三

之（三）4】 名稱 統一編號 交割股數 
（a） 

每股交易價格 
（b） 

A61 A62 A63 A64 A67 A68 
A65 A66 

4 

申報綜合所得稅時減除
之非現金捐贈金額 

【請看背面說明三之(四) 
及一般結算申報書附表二】 

捐   贈  項  目 
登錄 
代號 可扣除的金額 

A31 
 

 

 

 

A32 

（1）捐贈土地予政府    YH1  
（2）捐贈實物（對政府捐贈等） YJ1  

（3）捐贈實物（一般）  ZZ1  

（4）其他已申報列舉扣除額之非現金捐贈 QQ  

5 其他經財政部公告之減免所得額或扣除額 【請看背面說明三之（五）】 A71 

 

A72 
 

6 綜合所得淨額（請依一般結算申報書第 10 欄或第 11 欄稅額計算式之 AE 金額或第 12 欄稅額計算式之 GK+GL 合計金額填寫，若為負數請填寫“0”） AE 

 

AK 

7 選擇分開計稅之股利及盈餘合計金額（請依一般結算申報書第 4 欄「合計金額 A91」填寫；股利及盈餘選擇合併計稅者，免填此欄） A91 A92 

8 CFC 股利實際獲配日匯率與以前年度計算 CFC 營利所得匯率不同產生之損失 AZ1 

 

AZ2 

9 基本所得額【即以上 1 至 8 欄的總和（A51+A11+A21+A31+A71+AE+A91－AZ1），若為負數請填寫“0”】 AR1 AR2 

10 

稅   

額   

計   

算 

基本稅額【(基本所得額 AR1－750 萬元)×20%】 AS1 

 

AS2 

11 
一般所得稅額【即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書中稅額計算式之應納稅額(AF)        +股利及盈餘分開計稅應納稅額(E9)        －投資抵減稅額
(AC1)        】 

AT1 

 

AT2 

12 基本稅額與一般所得稅額之差額【即 AS1－AT1，若為負數請填寫“0”】【請看背面說明六之（二）】 
AU1 

        

AU2 

13 

海外已繳納所得稅可扣
抵稅額【請看背面說明八

之（一）】 

海外已納稅額扣抵限額=【{基本稅額(AS1)        －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書稅額計算式之應納稅額(AF)         

－股利及盈餘分開計稅應納稅額(E9)        }×{海外所得總額合計(A51)        －CFC 股利實際獲配日匯率

與以前年度計算 CFC 營利所得匯率不同產生之損失(AZ1)        }÷ {基本所得額(AR1)         －綜合所得

淨額(AE)        －分開計稅之股利及盈餘合計金額(A91)        }】 

EB 請將 EB 及

EC 金額較

低 者 填 於

EE1欄 

EE1 
 

EE2 

所得來源地稅務機關發給之同一年度納稅證明之已納稅額 EC 

14 基本稅額與一般所得稅額之差額扣抵海外已繳納所得稅可扣抵稅額後之餘額【即 AU1－EE1，若為負數請填寫“0”】(請看背面說明八之（二）（三）) 
AM1 
※   

AM2 

15 
備

註 納稅者如有依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 7 條第 8 項但書規定，為重要事項陳述者，請另填報「綜合所得稅聲明事項表」（附表）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請看背面說明十) 

※請將本申報表第 14欄 AM1之金額，填入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書第 13欄稅額計算式 AM1。                                                           

 

納稅義務人簽名或蓋章                         

 

茲收到納稅義務人                 114年度個人所得基本稅額申報表。 

 
 

稽徵機關收件戳記、日期 

稽徵機關收件戳記、日期 



114 年度個人所得基本稅額申報表填寫說明 
一、哪些申報戶應該填寫「個人所得基本稅額申報表」以申報基本稅額？ 

（一）符合下列條件之一的申報戶，不必填寫「個人所得基本稅額申報表」；但符合下列 1、2 條件，如有第一之一點情事者，仍應依該點規定填報相關書表： 

1、申報綜合所得稅時，未適用投資抵減獎勵，且沒有「海外所得」、「特定保險給付」、「有價證券交易所得」、「非現金捐贈扣除額」及「其他經財政部公告之減免所
得額或扣除額」應計入基本所得額的項目者(即沒有本說明三之（一）〜（五）項)。 

2、雖有上述應計入基本所得額的項目(即本說明三之（一）〜（五）項)，但申報戶的基本所得額在 750萬元以下者。 

3、符合所得稅法規定免辦結算申報的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個人。 

（二）不符合上述條件的申報戶，應依規定填寫「個人所得基本稅額申報表」以申報基本稅額。 

一之一、個人受控外國企業(以下簡稱 CFC)制度自 112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申報戶成員如有直接投資低稅負區關係企業情事，請參照「個人及其關係人持股明細表」檢視是
否適用個人 CFC制度。倘個人及其關係人直接或間接持有低稅負區關係企業之股權合計達 50%或具有控制能力者，應將「個人及其關係人持股明細表」(含附表-個人及
其關係人結構圖)併同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書申報；倘個人與其配偶及二親等以內親屬 114年 12月 31日合計直接持有該 CFC 股權達 10%，或未達 10%但 CFC 當年度有
虧損且以後年度欲適用虧損扣除者，或 CFC 以前年度核定之各期虧損尚有未扣除餘額者，另應填報並檢附「個人受控外國企業(CFC)營利所得計算表」及相關證明文件
。 

二、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的申報單位為何？ 

綜合所得稅係以家戶為申報單位，而所得基本稅額條例也是以家戶為申報單位，納稅義務人與其依所得稅法規定應合併申報的配偶及受扶養親屬，有應計入基本所得額的
項目時，應由納稅義務人合併申報基本所得額並計算基本稅額。 

三、如何計算基本所得額？ 

基本所得額為下列（一）至（七）各項金額的合計數： 

（一）海外所得總額： 

1、應計入基本所得額的海外所得是指 114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取得未計入綜合所得總額的非中華民國來源所得及香港澳門來源所得。每一申報戶全年海外所得(A51)

達新臺幣 100 萬元者，其海外所得應全數計入基本所得額；全戶全年海外所得未達新臺幣 100 萬元者，其海外所得無須計入基本所得額。所稱「非中華民國來源
所得」指所得稅法第 8條規定中華民國來源所得及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規定大陸地區來源所得以外的所得。 

2、個人海外所得總額，應就全年營利所得【含個人依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 12 條之 1 規定計算營利所得，即 CFC 營利所得；CFC 股利或盈餘實際獲配日匯率與以前
年度計算 CFC 營利所得因匯率不同產生之正數差異，係屬 CFC 營利所得。】、執行業務所得、薪資所得、利息所得、租賃所得及權利金所得、自力耕作、漁、牧
、林、礦所得、財產交易所得、競技、競賽及機會中獎的獎金或給與、退職所得及其他所得等合併計算，各種所得類別所得額的計算，請詳「非中華民國來源所
得及香港澳門來源所得計入個人基本所得額申報及查核要點」第 5點至第 16點及「個人計算受控外國企業所得適用辦法」(以下簡稱 CFC 辦法)的規定。 

3、海外財產交易有損失者，得自同年度海外財產交易所得扣除，扣除數額以不超過該財產交易所得為限，且損失及所得均係以實際成交價格及原始取得成本計算損益，並
經國稅局核實認定者為限。 

4、海外所得已依所得來源地法律規定繳納所得稅者，得提出所得來源地稅務機關核定該項所得並取得所在地中華民國使領館或其他中華民國政府認許機構簽證之納稅證
明，申報其所得額。但如有依所得來源地法律規定減稅、免稅金額或扣除一定金額者，該減稅、免稅的所得額或扣除金額仍應與當地稅務機關核定的所得額合併計算
。 

5、申報海外所得時，應檢附收、付款紀錄、契約書或其他證明所得額的文件，供國稅局查核認定，前述各項文據或所得來源地稅務機關發給的納稅證明為外文者，應附
中文譯本，但經國稅局核准提示英文版本者，不在此限。 

6、外國特定專業人才符合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第 20條(114年 9月 24日修正公布之第 22條)及外國特定專業人才減免所得稅辦法規定，首次在我國居留滿 183天
且從事專業工作取得薪資所得超過 300萬元的課稅年度起算 5年內，各該課稅年度薪資所得超過 300萬元部分的半數，免計入綜合所得總額課稅，其海外所得亦免計
入個人基本所得額。申報時應檢附外國特定專業人才減免所得稅申請書及相關證明文件。 

（二）特定保險給付：指保險期間始日在 95 年 1 月 1 日以後，且其受益人與要保人非屬同一人的人壽保險及年金保險契約，受益人受領的保險給付。但其中屬於死亡給付部
分，每一申報戶全年合計數在 3,740萬元以下者，免予計入，超過 3,740萬元者，以扣除 3,740萬元後的餘額計入。非屬死亡給付部分，應全數計入基本
所得額，不得扣除 3,740萬元。 

（三）有價證券交易所得： 

1、應計入基本所得額的有價證券指：(1)未在證券交易所上市或未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的公司（即上市公司、上櫃公司及興櫃公司以外的公司）所發行或私募的股票、
新股權利證書、股款繳納憑證及表明其權利的證書。(2)私募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的受益憑證。 

2、上述有價證券交易所得計算說明如下： 

(1)有價證券交易所得或損失的計算，以交易時的成交價格，減除原始取得成本及必要費用後的餘額為所得額或損失額；私募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的受益憑證，如係請
求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買回(即贖回)者，應以買回價格，減除原始取得成本及必要費用後的餘額為所得額或損失額。 

(2)計算有價證券交易所得或損失時，可以扣除的必要費用為證券交易稅及手續費。 
(3)有價證券交易，能提出原始取得成本者，其成本應採用個別辨認法，或按出售時所持有同一公司或同一基金所發行的有價證券，依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 46 條規
定的加權平均法計算之（請於申報時自行勾選）。一經採用加權平均法者，在該種股票或受益憑證全部轉讓完畢前，以後年度亦應採用加權平均法，不得改採個
別辨認法。 

(4)上述 1、(1)的有價證券交易所得，應於交割日所屬年度，計入基本所得額。 
(5)上述 1、(2)的有價證券交易所得，應於轉讓日所屬年度，計入基本所得額；惟受益人請求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買回受益憑證者，應以契約約定核算買回價格之日所
屬年度，計入基本所得額。 

(6)申報交易所得或損失時，應檢附收、付款紀錄、證券交易稅繳款書、買賣契約書或其他足資證明買賣價格的文件，供國稅局查核認定。 
(7)如未依法申報交易所得，或未提供證明所得額的文件，應按下列方式，計算其所得額：  
已提供交易時的實際成交價格或已查得交易時的實際成交價格，但無法證明原始取得成本者，以實際成交價格的 20%，計算其所得額。 
如未提供交易時的實際成交價格，則上述 1、(1)的有價證券應先按交割日前一年內最近一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的財務報告每股淨值，計算其收入(如交割日前一
年內無經會計師查核簽證的財務報告，以交割日的公司資產每股淨值核算)，再按該收入的 75%計算其所得額；上述 1、(2) 的有價證券應先以轉讓日的基金淨
資產價值或契約約定的買回價格核算其收入，再按該收入的 75%計算其所得額。 

如經國稅局查得的實際所得額，較依上述、規定計算的所得額為高者，應依查得的實際所得額計算之。如納稅義務人因故意或過失漏報或短報實際所得額
，致短漏稅額者，仍應依法處罰。 

3、交易損失扣除規定：交易如有損失，得自當年度交易所得中扣除，但以該交易損失及交易所得均以實際成交價格及原始取得成本計算損益者為限。當年度無交易
所得可資扣除或扣除不足者，得於損失發生年度的次年度起 3年內，檢附國稅局核發的損失證明，自交易所得中扣除，其每年度可扣除的金額，以不超過當年度以
實際成交價格及原始取得成本計算的交易所得為限。 

4、上述 1、(1)的有價證券，其發行或私募的公司屬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或視為核定的國內高風險新創事業公司，於該公司設立未滿 5 年且符合「所得基本稅
額條例第十二條高風險新創事業公司認定辦法」規定的適用資格有效期間內交易該有價證券，其交易所得免予計入基本所得額，其損失亦不得自所得額中扣除。
請於申報表第 3 欄填寫所得人姓名、所得發生處所、交割日、收入總額(含交割股數及每股交易價格)及高風險新創事業資格認定依據(依該辦法第 3 條第 1 項規定
申請核定的公司，請註記 1；依該辦法第 3條第 2項第 1款規定視為核定的創櫃板公司，請註記 2；依該辦法第 3條第 2項第 2款規定視為核定的產業創新條例第
23 條之 2高風險新創事業公司，請註記 3)，並檢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函或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網站公告資料，供國稅局查核認定。 

（四）申報綜合所得稅時減除之非現金捐贈金額（即一般結算申報書中第 17欄附表二可扣除的非現金捐贈金額，其計入基本所得額之額度，以該可扣除的非現金捐贈金額
與減除本項非現金捐贈金額前之綜合所得淨額，2 者擇低計入）；但依博物館法規定捐贈與公立博物館的文物、標本、藝術品或設備，屬依文化資產保存法指定之國
寶者，其捐贈金額免予計入。 

（五）其他經財政部公告之減免所得額或扣除額： 

1、個人於 111年 1月 1 日以後依 114年 5月 7 日修正前產業創新條例第 23條之 2規定，投資並取得成立未滿 2年的國內高風險新創事業公司發行股份，且持有期間
於 114年度屆滿 2年者，該個人自 114年度綜合所得總額中減除的金額。 

2、個人於 111 年 1 月 1 日以後依生技醫藥產業發展條例第 8 條規定，投資並取得設立未滿同條第 2 項規定年限的未上市或未上櫃生技醫藥公司新發行股份，且持有
期間於 113年度或 114年度屆滿 3 年者，該個人自 114年度綜合所得總額中減除的金額。 

3、個人於 112年 6月 2日以後依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第 27條之 2規定，投資並取得成立未滿 2年的國內高風險新創事業公司、有限合夥事業之新發行股份、出資額
，或投資專案，且持有或投資期間於 114年度屆滿 2年者，該個人自 114年度綜合所得總額中減除的金額。 

4、個人投資符合產業創新條例第 23條之 1第 1 項規定的有限合夥組織創業投資事業，該事業 114年度的營利事業所得額，依同條第 3項規定計算個人合夥人屬源自
所得稅法第 4 條之 1 所定證券交易所得部分的營利所得，其中屬源自交易未在證券交易所上市或未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的公司所發行或私募的股票、新股權利
證書、股款繳納憑證及表明其權利之證書的證券交易所得，應計入該年度個人基本所得額。但上開發行或私募公司屬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的國內高風險新
創事業公司，且交易時該公司設立未滿 5年者，免予計入。 

（六）綜合所得淨額（即一般結算申報書中第 10欄或第 11欄稅額計算式的 AE 金額或第 12欄稅額計算式的 GK+GL 合計金額） 

（七）選擇分開計稅之股利及盈餘合計金額（即一般結算申報書中第 4欄「公司、合作社及其他法人分配股利或盈餘合計金額 A91」） 

（八）CFC股利實際獲配日匯率與以前年度計算 CFC 營利所得匯率不同產生之損失金額，係指依 CFC辦法第 9條第 2項規定，本年度實際獲配之 CFC 股利已依同法規定計
算營利所得並計入以前年度基本所得額部分，因本年度實際獲配日之匯率與前述計算 CFC 營利所得之匯率不同而產生之損失。該損失得自獲配年度之基本所得額扣除
，但得扣除數額，以減除至當年度基本所得額為零為止。 

四、如何計算基本稅額？ 



基本稅額＝（基本所得額－750萬元）×20% 

五、何謂一般所得稅額？ 

一般所得稅額，為當年度依所得稅法規定計算的應納稅額，減除申報的投資抵減稅額後的餘額（即一般結算申報書中稅額計算式的 AF金額－AC1金額）。選擇股利及盈
餘分開計稅者，一般所得稅額應加計「股利及盈餘分開計稅應納稅額」（即一般結算申報書中第 13欄「股利及盈餘分開計稅應納稅額 E9」）。 

六、必須申報基本稅額者，是不是就必須繳納基本稅額？如何計算基本稅額與一般所得稅額的差額？ 

（一）基本稅額應先與一般所得稅額作比較。如果一般所得稅額高於或等於基本稅額，則不必再繳納基本稅額，只要依原來的綜合所得稅規定繳稅即可。如果一般所得稅
額低於基本稅額，除依原來的綜合所得稅規定繳稅外，應另就基本稅額與一般所得稅額的差額繳納所得稅，且該差額不得以投資抵減稅額抵減之。 

（二）「基本稅額與一般所得稅額的差額」計算方式：基本稅額(AS1)＞一般所得稅額(AT1)時，差額(AU1)＝AS1－AT1 

基本稅額(AS1)≦一般所得稅額(AT1)時，差額(AU1)＝0(不得填寫負數) 

七、海外所得已依所得來源地稅法規定繳納的所得稅，如何扣抵基本稅額？ 

（一）海外所得已依所得來源地稅法規定繳納的所得稅，得扣抵基本稅額，扣抵金額不得超過因加計該海外所得，而依規定計算增加的基本稅額。 

（二）個人實際獲配 CFC的股利或盈餘，已依所得來源地稅法規定繳納的股利或盈餘所得稅，於計入個人基本所得額年度申報期間屆滿翌日起 5年內，得自各該計入個人
基本所得額年度的基本稅額中扣抵，其有溢繳稅額者，得申請退稅。扣抵金額不得超過因加計該營利所得，而依規定計算增加的基本稅額。 

（三）前述扣抵，應提出所得來源地稅務機關發給同一年度納稅憑證。 

八、如何計算海外已繳納所得稅可扣抵稅額及其扣抵基本稅額與一般所得稅額差額後的餘額？ 

（一）「海外已繳納所得稅可扣抵稅額(EE1)」應以下列計算式計算的「海外已繳納所得稅可扣抵限額 EB」與「所得來源地稅務機關發給之同一年度納稅證明之已納稅額 EC」
採金額較低者申報 

「海外已繳納所得稅可扣抵限額」計算式=【{基本稅額(AS1)－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書稅額計算式之應納稅額(AF)－股利及盈餘分開計稅應納稅額(E9)}×{海外所得總
額(A51)－CFC股利實際獲配日匯率與以前年度計算CFC營利所得匯率不同產生之損失(AZ1)}÷{基本所得額(AR1)－綜合所得淨額(AE)－分開計稅之股利及盈餘合計金
額(A91)}】(註 1：選擇股利及盈餘合併計稅者，免填股利及盈餘分開計稅應納稅額(E9)及分開計稅之股利及盈餘合計金額(A91)。註 2：{海外所得總額(A51)－CFC 股利
實際獲配日匯率與以前年度計算 CFC營利所得匯率不同產生之損失(AZ1)}若為負數以 0計。) 

（二）「基本稅額與一般所得稅額的差額扣抵海外已繳納所得稅可扣抵稅額後的餘額(AM1)」計算方式: 

「基本稅額與一般所得稅額的差額(AU1)」＞「海外已繳納所得稅可扣抵稅額(EE1)」時，AM1＝AU1－EE1 

「基本稅額與一般所得稅額的差額(AU1)」≦「海外已繳納所得稅可扣抵稅額(EE1)」時，AM1＝0  (不得填寫負數) 

（三）請將本申報表第 14欄 AM1金額，填入一般結算申報書第 13欄的稅額計算式，以計算應自行繳納(或退還)的稅額。 

九、應使用哪一種申報書？什麼時間辦理申報？向什麼地方辦理申報？ 
應依所得基本稅額條例規定辦理申報者，應填寫本申報表，併同一般結算申報書及應檢附的證明文件、單據，於 115年 5月 1日起至 6月 1日止就近至任一國稅局辦理申
報；或利用郵寄以掛號逕寄戶籍所在地國稅局；或透過網際網路 (https://tax.nat.gov.tw) 辦理，但逾期申報者，僅得向戶籍所在地國稅局辦理。 

十、備註： 

依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 7條第 3項前段及第 8項規定，納稅者從事租稅規避交易行為，而於申報時，對重要事項隱匿或為虛偽不實陳述或提供不正確資料，致使稅捐稽徵

機關短漏核定稅捐者，稅捐稽徵機關將另課予逃漏稅捐之處罰。 


